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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政治 
 
第 1條 新義州特別行政區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行使主權的特殊行政單

 位。 
 國家將由中央直轄新義州特別行政區。 
第 2條  國家授權新義州特別行政區行使立法權、行政管理權和司法權。 
第 3條  國家維持新義州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制度 50年不變。 
第 4條  國家要求新義州特別行政區，保障居民和非居民的合法權益。 
第 5條  國家要求新義州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居民和非居民的人身安全。 
第 6條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內閣、各委員會、省和中央機關，不得干預 
 新義州特別行政區工作。 
 國家在獲得新義州特別行政區長官同意下，可派遣或常駐有關人員。 
第 7條  國家負責新義州特別行政區的防務工作。 
 國家根據需要，可以在新義州特別行政區常駐軍事人員。 
 新義州特別行政區根據需要，可請求駐軍協助維持社會秩序和救助災

 害。 
第 8條  國家主管有關新義州特別行政區的外交事務。 
 新義州特別行政區處理國家授權範圍內的外交事務，以區的名義進行

 對外工作，可以自行辦理簽發新義州特別行政區護照事宜。 



第 9條  國家要求在新義州特別行政區用朝鮮文行文正式檔。 
 用外文行文的正式檔，須附朝鮮譯文。 
第 10條 國家在新義州特別行政區，不允許外國政治團體活動。 
第 11條 國家在發生戰爭或武裝叛亂等情況下，有權在新義州特別行政區宣佈
 緊急狀態。屆時，在新義州特別行政區實施全國性法律。 
 
第二章  經濟 
 
第 12條 新義州特別行政區的土地和自然資源屬於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所
 有。 
 國家在新義州特別行政區不允許對土地和自然資源的侵害。 
第 13條  國家把新義州特別行政區建設成國際性金融、貿易、商業、工業、尖 
 端科學、娛樂和旅遊地區。 
第 14條  國家授權新義州特別行政區開發、利用和管理土地。 
 新義州特別行政區的建設總規劃須經國家批准。 
 工程建設須根據總規劃進行。 
第 15條  在新義州特別行政區，土地出讓期限規定為 2052年 12月 31日。 
 土地出讓期滿時，根據受讓方的申請，國家延長土地出讓期限。屆時，

 繼續保障對受讓方有利的經濟活動條件。 
第 16條  國家在新義州特別行政區，允許自由轉讓、出讓、再出讓和抵押合法 
 獲得的土地使用權、建築物和設施。 
第 17條  國家在新義州特別行政區，保護私有財保障其繼承權。 
 國家在新義州特別行政區，對私有財產不實行國有化。 
 如果因國家安全需要，徵收私有財產時，將賠償其損失。 
第 18條  在新義州特別行政區，居民的合法工作年齡為 16周歲。 
 國家禁止未到工作年齡的少年勞動。 
第 19條  國家要求新義州特別行政區，把職工的勞動時間定為每日 8 小時，每
 週不超過 48小時。 
第 20條  國家要求新義州特別行政區，鼓勵企業雇傭共和國勞動力。 
 對所需崗位，根據區行政府批准，可以雇用外國勞動力。 
第 21條  國家在新義州特別行政區，要求行政府協商共和國有關機關，規定區
 職工最低工資標準。 
第 22條  國家要求新義州特別行政區，正確實行有償休假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
 等勞工政策。 
第 23條  國家允許新義州特別行政區自己實行貨幣金融政策。 
 在新義州特別行政區，可以自由匯出和匯進外匯。 
第 24條  國家要求新義州特別行政區，建立公正和特惠稅收制度。 
 稅收種類和稅率，由新義州特別行政區另行規定。 



第 25條  國家要求新義州特別行政區，實行特別優惠關稅制度。 
 關稅率由新義州特別行政區規定。 
第 26條  國家要求新義州特別行政區，正確樹立會計制度，嚴格進行會計和審
 計工作。 
第 27條  國家要求新義州特別行政區，自行制定和執行預算。 
 關於預算的立法會議決議，須報最高立法機關備案。 
第 28條  國家要求新義州特別行政區，自行檢驗區產品，獨自簽發原產地證明。 
第 29條  國家要求新義州特別行政區，鼓勵投資者投資。 
 禁止對損害國家安全、居民衛生保健、環境保護部門和經濟技術落後

 部門的投資。 
第 30條  在新義州特別行政區，有關企業成立的審批工作，由區行政府辦理。 
 水運業和空運業須獲共和國有關機關審批。 
第 31條  國家要求新義州特別行政區，保障對企業有利的投資環境和經濟活動
 條件。 

 在新義州特別行政區，保障人員自由進出、物資、資金、資訊、通訊 
 的自由流通。 

 
第三章   文化 
 
第 32條  國家要求新義州特別行政區，正確實行文化政策，提高居民創造能力，
  滿足良好文化生活要求。 
第 33條  國家要求新義州特別行政區，以區預算高水準地擔負實行包括學齡前
  一年教育在內的普遍的 11年制義務教育。 
  新義州特別行政區根據同共和國有關機關協定，進行社會課程教育。 
第 34條  國家要求新義州特別行政區，開辦托兒所和幼稚園，擔負對學齡前兒
  童的保育。 
第 35條  國家要求新義州特別行政區，鼓勵引進尖端科學技術，積極開拓新科
  學技術領域。 
第 36條  國家要求新義州特別行政區，鼓勵置備現代化文化設施，鼓勵居民積
  極參加文藝活動。 
  禁止進行危害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文藝活動。 
第 37條  國家要求新義州特別行政區，以區預算特別保護區內的革命史跡地、
  名勝古跡、天然紀念物和文物。 
  需要保護的革命史跡地、名勝古跡、天然紀念物和文物物件，由共和 
  國有關機關另行指定。 
第 38條  國家要求新義州特別行政區，實行醫療保險制度。 
  新義州特別行政區內發生傳染病蔓延等嚴重情況時，行政府可以請求
  共和國有關機關協助。 



第 39條  國家要求新義州特別行政區，鼓勵發展群眾體育活動，增強居民的體
  力，積極發展體育科學技術。 
第 40條  國家要求新義州特別行政區，發行報紙和雜誌等定期刊物，自行經營
  郵政和廣播網等。 
  禁止利用定期刊物、郵政和廣播網進行危害居民良好社會意識和區社
  會秩序的活動。 
第 41條  國家要求新義州特別行政區，保持和營造良好自然環境，防止環境污
  染，給居民提供文明健康的生活環境和勞動條件。 
 
第四章  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 
 
第 42條  新義州特別行政區居民須具備如下條件之一： 
 (1) 新義州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居住者； 
 (2) 作為共和國公民，根據新義州特別行政區要求，在區內機關或企業就
  業者； 
 (3) 作為外國人，從事合法職業，在區內居住 7年以上者。 
 (4) 最高立法機關或長官所推薦者。 
第 43條  居民在社會生活所有方面，享有同等權利和義務。 
 居民不因性別、國籍、民族、種族、語言、財產、知識程度、政見和 
 信仰而受到歧視。 
第 44條  在新義州特別行政區，17周歲以上居民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根據法律，被剝奪選舉權者不能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第 45條  居民享有言論、出版、集會、示威、罷工和結社自由。 
 上述權利，根據新義州特別行政區有關法律給予保障。 
第 46條  居民享有信仰自由。 
 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活動，破壞社會秩序。 
第 47條  居民的人身和住宅不可侵犯權與通訊秘依法得到保障。 
 無法律根據，不能扣留和拘捕居民或搜查人身及住所。 
第 48條  居民享有申訴與請願權。 
 新義州特別行政區須公正審理居民的申訴與請願。 
第 49條  居民享有遷徙和旅行自由。 
 有關對共和國其他地區或外國的遷徙和旅行制度，由新義州特別行政

 區規定。 
第 50條  居民享有勞動權利。 
 居民根據愛好和能力，可以自由選擇職業，根據勞動質量領取報酬。 
第 51條  居民享有休息權利。 
 在新義州特別行政區，居民享受共和國制定的公休日和節假日休息。

 外國人根據其民俗風情，享受其休息。 



第 52條  居民享有接受醫療權利。 
 年老者、因病或工傷失去勞動能力者、無人照料的老年人和兒童，根 
 據社會保險和社會保障制度，得到物質上的幫助。 
第 53條  居民享有受教育權利。 
 其權利，根據新義州特別行政區教育政策，得到保障。 
第 54條  居民享有科學與文藝活動自由。 
 新義州特別行政區依法特別保護著作權、發明權和專利權。 
第 55條  女性享有與男性平等的社會地位和權利。 
 新義州特別行政區以產前產後休假制度等措施，特別保護哺乳期婦女

 和嬰幼兒。 
第 56條  居民享有結婚自由權利。 
 新義州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婚姻與家庭。 
第 57條  在新義州特別行政區，無居民權的外國人同居民一樣，享有同等權利
 和義務。 
 但是，無居民權的外國人在區內不能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不能享

 受以區預算實行的社會福利待遇。 
第 58條  居住新義州特別行政區的共和國公民，負有保衛祖國義務。 
 在新義州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招兵制度，另行規定。 
第 59條  本法律反映居民的意願和利益，是區管理的基本手段。 
 居民須尊重和嚴格遵守在新義州特別行政區制定的法律。 
 
第五章  機構 
 
第 1節  立法會議 
 
第 60條  立法會議是新義州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 
 立法權由立法會議行使。 
第 61條 立法會議組成人數為 15人。 
 立法會議員，由居民根據普遍、平等和直選原則，通過無記名投票方 
 式選舉。 
第 62條  居住新義州特別行政區的共和國公民有資格當選為立法會議員。 
 在新義州特別行政區，有居民權的外國人也有資格當選為立法會議員。 
第 63條  每屆立法會任期為 5年。 
 立法會議員任期和立法會任期相同。 
第 64條  立法會議許可權如下： 
 (1) 制定、修改、補充和廢除法律和法規； 
 (2) 審批區預算和其執行報告； 
 (3) 解釋制定的法規； 



 (4) 聽取和審議長官的行政府工作報告； 
 (5) 根據長官提名，任免區法院院長； 
 (6) 根據區法院院長提名，任免區法院法官、基層法院院長和法官。 
第 65條  立法會議分定期和不定期會議。 
 定期會議每季度召開一次。不定期會議在定期會議休會期間，根據不

 少於 1／3議員的要求而召開。 
 立法會議的會期年累計為不少於 100天。 
第 66條  立法會議，不少於 2／3議員參加方可有效。 
第 67條  立法會議設議長和副議長。 
 議長和副議長的任期與立法會任期相同。 
第 68條  立法會議長和副議長，通過立法會議選舉產生。 
 議長和副議長，須獲得參加會議議員半數以上支持，方可當選。 
第 69條  立法會議長的任務如下： 
 (1) 主持立法會議； 
 (2) 指定和公佈立法會議召開日期； 
 (3) 做立法會議授權的工作。 
第 70條  立法會副議長協助議長工作。 
 在議長缺席或不能正常擔任職務時，代行議長職務。 
第 71條  立法會議議案由議員提出。 
 長官和行政府也有權提出議案。 
第 72條  立法會議以決議方式通過議案。 
 立法會議的決議，須獲得參加會議議員半數以上同意，方可通過。 
第 73條  如長官對立法會議通過的決議提出異議，立法會議在一個月內進行複
 審完畢。 
 如長官對立法會議複審的決議提出異議，立法會議在獲得全體議員不

 少於 2／3的同意下，可通過複審決議。屆時，長官須簽署公佈。 
第 74條  立法會議通過的決議，須一個月內報最高立法機關備案。 
 最高立法機關對於上報的決議，有權備案或發回，要求修改。 
 不通過備案程序，被發回的決議立即失去法律效力。 
第 75條  立法會議員享有不可侵犯權。 
 除非有正在實施犯罪行為的情況，未經立法會議批准，不能扣留或拘

 捕立法會議員。 
 
第 2節  長官 
 
第 76條  長官代表新義州特別行政區。 
 有關自己的工作，長官對最高立法機關負責。 



第 77條  長官由新義州特別行政區居民當中，具有工作能力，享有威望的人擔
 任。 
 長官由最高立法機關任免。 
第 78條  長官要宣誓忠於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新義州特別行政區。 
  宣誓儀式在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全體會議中舉行。 
第 79條  長官的許可權與任務如下： 
  (1) 領導區的工作； 
 (2)  公佈立法會議通過的決議、行政府的指示和長官令； 
 (3)  任免行政府官員； 
 (4)  任免區檢察院院長； 
 (5)  根據區檢察院院長提名，任免區檢察院副院長、檢察官和基層檢察院
   院長； 
 (6)  任免區警察局長； 
 (7) 根據區警察局長提名，任免區警察局副局長、科室負責人和基層員警
  署負責人； 
 (8)  制定和授予獎狀； 
 (9)  行使大赦權和特赦權； 
 (10) 處理新義州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其他事宜。 
第 80條  長官認為立法會議通過的決議不符合區利益，有權將其發回立法會 
  議，要求複審。 
  對立法會議通過的同一個決議，長官有權發回並以兩次為限。 
 
第 3節  行政府 
 
第 81條  行政府是新義州特別行政區的行政執行和主管機關。 
 行政府的負責人是長官。 
第 82條  行政府可以組織所需科室。 
 行政府科室負責人和警察局局長，由新義州特別行政區居民擔任。 
第 83條  行政府的任務與許可權如下： 
 (1) 組織有關法規的執行工作； 
 (2) 制定區預算和採取執行措施； 
 (3) 組織和執行教育、科學、文化、保健、體育和環保等各部門工作； 
 (4) 管理居民行政工作； 
 (5) 管理維持社會治安工作； 
 (6) 制定區建設總規劃； 
 (7) 管理工程審批和完工檢驗工作； 
 (8) 管理招商引資工作； 
 (9) 審批企業的成立申請； 



 (10) 管理登記土地使用權和有關建築物； 
 (11) 管理稅務工作； 
 (12) 負責進行海關檢查、衛生和動植物檢疫工作。 
 (13) 負責管理基礎設施； 
 (14) 負責採取消防措施； 
 (15) 處理國家授權的外交事務。 
第 84條  行政府可發出指示。 
 
第 4節  檢察院 
 
第 85條  在新義州特別行政區，由區檢察院和基層檢察院負責檢察工作。 
第 86條  檢察院的任務如下； 
 (1) 監督執法和守法情況； 
 (2) 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對犯罪案件進行偵查起訴，保護區內法人和居民
  的合法權益、生命財產等。 
第 87條  檢察院負責人，由新義州特別行政區居民擔任。 
 檢察院院長的任期為 5年。 
第 88條  根據基層檢察院院長提名，新義州特別行政區檢察院院長任免基層檢
 察院檢察官。 
第 89條  新義州特別行政區檢察院負責領導區內檢察工作。 
 基層檢察院要服從區檢察院。 
第 90條  對自己的工作，新義州特別行政區檢察院對長官負責。 
 
第 5節  法院 
 
第 91條  新義州特別行政區的審判工作，由區法院和基層法院負責。 
 判決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新義州特別行政區有關法院名義宣

 告。 
第 92條  法院的任務如下： 
 (1) 對於案件行使審判權； 
 (2) 保護法人和自然人的合法權利和生命財產； 
 (3) 通過審判工作，教育法人和個人正確遵守有關法規； 
 (4) 負責執行有關判決和裁定。 
第 93條  審判只根據法律，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 
第 94條  區法院院長由新義州特別行政區居民擔任。區法院院長的任期與立法
 會議任期相同。 
第 95條  由 1名法官和 2名陪審員組成的法庭，主持審判工作。 
 根據需要，可由 3名法官組成的法庭，主持審判工作。 



第 96條  審判公開進行，保障被告人的辯護權。 
 特殊案件可以不公開審判。 
第 97條  審判工作語言為朝鮮語。 
 審判過程中，外國人可以使用本國語言。 
第 98條  在新義州特別行政區，區法院負責監督區內審判工作。 
 區法院是終審法院。 
 
第六章  區徽與區旗 
 
第 99條  新義州特別行政區除使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國徽和國旗外，可
 以使用區徽和區旗。 
 區徽與區旗的使用秩序，由新義州特別行政區規定。 
第 100條 新義州特別行政區區徽圖案如下： 
 白色環形帶邊有藍色細線，白色環形帶內左右下方各有一枚藍色五角

 星，其上部以藍色寫有「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朝鮮文)文字。 
 白色環形帶圍起來的中間為藍底圓圈，圓圈中間以白色畫木蘭花。白

 色環形帶和藍底圓圈底部，有重疊的藍底裝飾帶。藍底裝飾帶中間，

 用兩行方式，以白色寫有「新義州特別行政區」(朝鮮文)文字。 
 藍底圓圈下方與藍底裝飾帶接觸的部分，有白色界線。 
第 101條 新義州特別行政區區旗圖案如下： 
 藍底旗幟中間畫有白色木蘭花。 
 區旗的縱橫比例為 1：1.5。 
 
附件 
 
第 1條  本法自通過日起實施。 
第 2條  國家在新義州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法律只限於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國籍、國徽、國旗、國歌、首都、領海、領空、國家安全等相關法律。

 其他一概不實行。 
第 3條  新義州特別行政區制定法規時，要嚴格遵守本法。 
第 4條  本法的解釋權屬於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 
 
( 資 料 來 源 ： Google 新 聞 群 組 “talk.politics.china” ， 網 址 為

http://groups.google.com/groups?selm=aojlub%2421oq%241%40menuhin.netfront.ne
t&oe=UTF-8&output=gp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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